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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關收購土地使用權的
須予披露交易：
訂立中標確認書

金貓銀貓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，董事會成員各為「董事」）欣然

宣佈，於 2018年 8月 23日（交易時段後），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湖州白銀置

業有限公司（「湖州白銀」）已與湖州市國土資源局（「有關當局」）訂立一份中標確認書

（「中標確認書」），內容有關湖州白銀就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浙江省湖州市

的該地塊（定義見下文）的土地使用權成功中標。湖州市位於長三角的中心區域，而

長三角是中國最重要的珠寶消費市場之一。

中標確認書

中標確認書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：

日期： 2018年 8月 23日

訂約方： (1) 有關當局，作為賣方

 (2) 湖州白銀，作為中標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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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關當局為中國政府機關，負責管理中國浙江省湖州市的

土地資源以及執行相關法律及法規。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

理查詢後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有關當局及其最終實益擁有

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

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的第三方。

有關地塊： 位於中國浙江省湖州市太湖度假區濱湖東單元 02-03地塊

的 2018-73號國有建設用地，總地盤面積為 103,397平方

米（「該地塊」）

確認及協定： 根據中標確認書，有關當局與湖州白銀已確認及協定（其

中包括）：

(i) 湖州白銀已就參與網上拍賣（「拍賣」）支付現金訂金人

民幣 57,000,000元（「訂金」），而湖州白銀已就該地塊

之土地使用權成功中標；

(ii) 自中標確認書日期起計 10個工作日內，湖州白銀將

與有關當局訂立出讓合同（「出讓合同」），以收購該地

塊之土地使用權；及

(iii) 倘湖州白銀於中標確認書日期起計 10個工作日內未

能訂立出讓合同，則湖州白銀作為拍賣中標人的地位

將被撤銷，而訂金將被沒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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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立中標確認書的理由

本公司為中國領先的線上線下一體化互聯網珠寶零售商。根據出讓合同完成收購土

地使用權後，本公司擬於該地塊上興建「白銀小鎮」，包括本公司的運營總部、研發

中心、設計中心、產品展銷中心、物流配送中心，進一步打造產業集群。

訂立中標確認書確認湖州白銀為拍賣的中標人，並標誌著本公司可能收購該地塊的

土地使用權過程的第一步。訂金金額乃於有關當局根據適用的中國法律及法規所發

佈的拍賣文件中訂明。

基於上文所述，董事相信中標確認書的條款屬公平合理，且符合本公司股東的整體

利益。

上市規則的涵義

由於中標確認書項下可予沒收的訂金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（上市規則第 14.07條所

載）中最高者為 5%或以上但低於 25%，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，訂立中標確認書構

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。

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，預期按照出讓合同收購土地使用權將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

交易。於湖州白銀訂立出讓合同後，本公司將盡快另行刊發公告，當中將載列（其

中包括）出讓合同的主要條款及該地塊的進一步詳情，以及本公司就該地塊的擬定

用途。

承董事會命

金貓銀貓集團有限公司

陳和

主席

2018年 8月 23日，香港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陳和先生、張金鵬先生及錢鵬程先生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府磊先生、

HU Qilin先生及張祖輝先生。


